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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 

張錦成先生（主席） 

林剛先生 

胡志強先生 

彭懷政博士 

1. 組成 

1.1 本委員會是按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於二零零七年會議通過的決議成

立。 

1.2 委員會成員由董事會從本公司董事中挑選，委員會人數最少三名，且多數成

員須為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 

1.3 委員會主席由董事會委任及罷免。 

1.4 本公司的之公司秘書或其授權代表為委員會秘書。 

2. 會議程式 

2.1 法定人數 

會議法定人數為兩位委員會成員，且多數出席成員須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2.2 參會 

2.2.1 首席財務官、外部核數師代表應正常參加會議。 

2.2.2會議可以親身，或通過電話或視像會議方式舉行。惟委員有權于委員會會

議上投票。 

2.2.3 主席或如主席空缺，另一成員（必須為獨立非執行董事）應參加公司之股

東周年大會及準備回答股東關於委員會活動及其責任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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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次數 

每年最少開會一次，以檢討、厘定及考慮本公司就董事委任、重新委任及罷

免的提名程式、前述事項在有 關年度的實施及向董事會提呈出任董事候選人

的建議。 

3. 書面決議 

委員會決議應由多數成員投票通過。經所有成員簽署的書面決議應與經合法

召開及舉行的委員會會議上通過的決議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 權力 

委員會可以行使以下權力： 

4.1 要求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 司(合稱“本集團”)的任何雇員及專業顧問

提供委員會為執行其職責所需資料，準備並提交報告、出席 委 員 會 會 議 及

提 供 所需 資 料及解答有關問題； 

4.2于董事的委任或重新委任，評審董事的表現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的獨立性； 

4.3 按 照 其 職 權 範 圍就 相 關事 項 向 外 界 尋 求 法 律 或其 他 獨立 專 業 意

見(包括獨立的人力資源顧問公司或其他獨立專業人士)。如委員會需要，

可邀請具備相關經驗及專業才 能 的外 界 人士出席委員會會議。委員會有權

進行其 認為對幫助其履行職責有必要的調查(包括但不限於訴訟、破產

及信譽查冊)、報告或 公開 征 募 及取 得 充足資源以履行其職責。前述費

用均由本公司承擔； 

4.4 對本職權範圍及履行其職權的有效性作每年一次的檢閱並向董事會提出其 

認為 須要的修訂建議。 

5.職責 

委員會負責履行以下職責： 

A. 定期檢閱董事會的架構、人數及組成(包括技能、知識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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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物色具備合適資格可擔任董事的人士，挑選被提名人士出任董事； 

C. 評核獨立非執行董事的獨立性； 

D. 向董事會提呈下列事項的建議： 

(a) 董事會成員所要求的作用、責任、能力、技能、知識及經驗； 

(b) 委聘非執行董事條件的政策； 

(c) 審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及其他董事會委員會的組成； 

(d) 董事會的架構、人數及組成擬作出的變動； 

(e) 具備合適資格擔任董事的候選人； 

(f) 挑選被提名人士出任董事； 

(g) 由本公司股東重新委任輪流退任董事，于此，須考慮其工作表現及對董事

會繼續作出貢獻的能力； 

(h) 在任多於九年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的去留問題，並就該等獨立非執行董事的

繼續委任與否向本公司股東就審議有關決議案贊成與否提供建議； 

(i) 委任及重新委任董事的相關事項；及 

(j) 董事接替計畫的相關事宜 (尤其是主席及行政總裁)。 

6. 會議紀要及報告程式 

6.1 委員會的完整會議記錄及書面決議應由委員會秘書保存。 

6.2 委員會需向董事會報告，鑒別任何其認為該行動或改善為需要的任何事務，

且就此需採取的舉措提出建議。 

6.3 秘書應整理會議的紀要及報告，並于合理時段內向董事會全部成員報告。 


